
略 论 欧 洲 共 同 体 法

卢 松

欧洲共同体 ( 下称共同体 )是欧洲煤钢共同体①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 子 能 共 同

体② 三者的统称
。

自 《 罗马条约 》 缔结以来
, 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 日益重要

。

过去我国对

共同体的研究较多地集 中在其政治
、

经济等方面
,
对其法律的研究很少

。

其实
, 共同体的全部

政策都在其法律中得到了反映
,

对共同体法的研究是欧洲共同体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

一
、

共同体的法律性质

在讨论共同体法之前
,

应从法律角度对共同体本身的性质作些说明
。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欧洲各国满目疮庚
。

面对着大洋彼岸强大的美国
, 欧洲人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联合政策

。
194 9

年 4月 ,
邱 吉 尔提出了建立

“
欧罗 巴合众国

”
的口号

。

从法律上说
, 它意味着某种享有主权

的联邦国家
。

然而
,
现实的共同体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

创立共同体的基础是国 家 间 的 条

约 ,
有些人据此认为它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

,
但共同体与传统的国际组织也有较大差距

夕
其

主要表现如下
:

( 一 ) 共同体的任务

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通常比较具体
, 而共 同体的任务则广泛得多

。

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

体
, 它的任务是通过建立共同市场逐步统一各成员国各方面的经济政策

,

实现全部经济领域

一体化的远大目标
。

1 9 8 6年通过的 《
,

单一欧洲文件 》 对这一 目标作了进一步确定
:
共同体成

员国计划到 19 9 2年底时实现统一的内部市场
,
并在政治上进行合作

。

这些任务是其他国际经

济组织所没有的
。

( 二 ) 共同体的机构

就其所具有的权力而言
,
共同体机构在很多方面近似于主权国家机关

。

一个典型的主权

国家由议会 ( 国会 )
、

总统 ( 总理 ) 和法院分别行使立法
、

行政和司法权力
;
对外缔约权常

由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联合行使
。

共同体的机构在一定范围内也享有这些权力
, 这些机构包

括
:
部长理事会 ( 简称理事会 )

、

共同体委员会 ( 亦称执委会 )
、

欧洲议会和共 同 体 法 院

( 简称法院 )
。

理事会是共同体的最高立法机构 ( 但对煤钢共同体略有不同 )
,
共同体的法令主要由它

制定颁布
。

此外
, 理事会还代表共同体对外缔结条约

。

① 根据 19 51 年 4月 18 日在巴黎签订 的 《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
( 简称

《 巴 黎条约 》 )建立
。

② 根据 19 5了年 3月 2 5日在罗马签订 的 《 欧洲经 济共同体条约 》 和 《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 ( 二 者合称 《 罗马条

约 》 )建立
。



执委会是共同体的行政机构
。

共同体的各项政策和法令都是在这里酝酿和草拟的
,
并且

主要由它负责执行
, 它是共同体法律和利益的捍卫者

。

欧洲议会① 最初只是咨询机构
,
没什么实权

。
1 9 7 5年以来

, 它在制定共同体预算方面获

得了重要的权力
。

它对预算的某些修改意见理事会亦不得改变
。

② 《 单一欧洲文件 》 赋予了它

更多的权力
。

③

法院是共同体的司法机构和共同体法的权威解释者
, 负责共同体法在所有成员国中统一

适用
。

它的判决可以由各成员国的法院予 以强制执行
。

成员国通过创立共 同体已将它们各自的部分主权转移给共同体
,
由其机构行使

。

上述机

构作出的决定对成员国有约束力
。

共同体权力的这一性质使它不 同于其他的国际组织
。

( 三 ) 共同体的法律制度

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律秩序
, 即所谓

“
自治的

” 法律体系
。

这一法律秩序独立于并区别于

各成员国的法律秩序
。

它在共同体的全部版 图之内具有普遍的
、

较高的和直接的效力
。

其他

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均无此种效力
。

( 四 ) 其他

在对外关系中
,

共 同体可以取代成员国在现存国际条约中的地位
,
享受它们在条约中的

权利
、

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
。

在国际贸易中
, 它是一个关税同盟

,
外部建有统一 的 关 税 制

度
,
内部是一个统一的市场

。

此外
,
在国际上

,

它也享有主动和被动的使节权
。

上述这些特点决定了共同体性质的独特性
, 不能简单地把它划归传统的国际组织

。

它是

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实体
,
介于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

。

二
、

共同体法的 渊源

共同体法的渊源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两大类
。

( 一 ) 成文法

成文法中的第一种是建立共同体的诸条约
、

其修正案
、

附件和议定书等
。

它们由各成员

国直接制定
, 在共同体法律体系中被称为一级法律

,
具有最高的效力

。

成文法中的第二种是共同体机构颁布的各项法令
, 一般称作二级法律

。

机构为实现和完

成条约规定的 目标和任务
,
制定了大量的法令

。

它们数量最多
,
是共同体法的重女要 组 成 部

分
。

在法律效力上
, 它们低于一级法律

。

共同体作为独立实体缔结的国际条约
,
尤其是在关税和贸易方面的

,
被认为是成文法渊

源中的第三种
。

然而
,
对于这些条约的性质

, 目前 仍有不同看法
,
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属国际

法而非共同体法
。

共同体理事会的通常作法是通过二级立法将这些国际条约
“ 转化 ” 为共同

体法
,

其情形类似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接受它自己缔结的国际条约
,

使之在该国生效
。

( 二 ) 不成文法

不成文法渊源主要包括三种
:

1

一般法律原则 指各成员国法律传统中的某些共同原则
。

譬如
, 《 欧洲经济共同体

条约 》 第 2 15 条在规定共同体的非合同之债责任时
,
明确指出

:

共同体将按照各成员国法律

①
`

欧洲议会
”

这个名称是该机构 自己起 的
,

现 已被公 认
.

在原始的共同 体条约 中
,

该机构被称为
`

大会
` 。

② 指共同体预算 中的非强制性支出部分
,

见经修改的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2 03 条
。

⑧ 参看 《 外交学院学报 》 1 98 9年第 1期
,

第6 8页
.



中共同的一般原则对由其机构或工作人员造成的损失予以赔侩
。

2
。

习惯法 它是从公认的习惯作法中发展和引伸出来的
。

欧洲议会质询理事会的权力

即源于类
。

3
。

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它被视为共同体不成文法的唯一辅助渊源
。

它们在发展共同体

法包含的一般法律原则时起过重要作用
。

共同体法院在适用诚信原则和法律确定性原则时曾

运用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

(三 )其他
1

.

理事会下设的成员国政府代表会议的决定 这些决定与共同体事务有着 密
一

切 的 关

系 ,
但不能称之为理事会的决定

。

严格地说
,
这类决定是政府 间的协定

, 属国际公约
。

它们

的制定不是共同体机构按条约赋予的权力行动的结果
, 而是成员国根据自身在国际法上具有

的缔约能力而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
。

虽然它们都发表在共同体 《 官方公报 》 上
,

但对其处否

为共同体法仍有疑间
。

2
.

共同体法院的判例法 从厂
`

义上说
, 共同体法院的判例法包括它作出的判决

、

初步

裁决和意见等
。

按欧洲大陆法的传统
,
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

。

但实际上
, 共同体法院的

判例对共同体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
如关于共同体

法的性质① ,
关于共同体法中知识产权的内容等②

,
人们只能从判例法中得到解释

。

而且
,

在共同体法院诉讼时
,
无论当事人

.

独立意见陈述人①还是法官
,
都必然引用判例来支持白

己的观点
。

因此
, 它至少是共同体法的一种解释的渊源

。

三
、

机构法令

机构法令 ( 简称法令 )
,
是共同体机构根据条约规定颁布的法律

。
《 罗马条约 》 规定法

令分为四类④ :

( 一 ) 规则

规则是法令中效力最高最广的一种
,
其特点是

:
( l ) 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 可在全体成

员国领土内
,
对不特定的人和多种情形适用 , ( 2 ) 具有拘束力

, 对涉及的成员国和个人可

以赋予权利
、

设定义务多 ( 3
) 拘束力具有整体性

, 即规则的规定全部是无条件的
,

这与指

令不同
。

( 4 ) 具有直接适用性
,
无须成员国的干预就可产生法律效力

。

( 二 ) 指令

指令区别于规则
, 它不具有整体性的拘束力

。

指令中所规定的目标对成员国有拘束力
,

成员国必须实现那些 目标
夕
但实现的方式和措施则留给成员国自己去选择

。

因此 ,
指令的规

定往往是通过成员国的立法对公民产生直接的效力
。

然而
,
如果成员国在指令中规定的实施

① 参看判例 2 6 / 6 2号
,

见 《 共同休法院报告 》 , 1 9 6 3年
,

第 1二 3 0页
.

共同体条约本身对共同体法的性质没有明确规

定
。

②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中只有第 3 6条提到
“

工业和商业产权
” 。

关于共同体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规 则 ( 如权利

用尽原则 )
,

基本上都是共同体法院通过判例确定下来的
.

③ 独立意见陈述人 ( A d v o c a et 二
G

e n c r al ) 是共同体司法系统中的独特制度
,

在世界范围 内属罕见
.

这些 人在法

院的固定 编制之 内
,

都是著名 的法律 专家
。

他们 的职责是从法律 的角度出发
,

不偏祖当事人 中的任何一方
,

向法

院陈述他们对案件的看法
。

他们的意 见对法官无拘束力
,

但 由于其高深的理 论修养
,

其意见往往有较 强 的 说 服

力
.

他们被称为
`
法院的朋友

” .

④ 参看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89 条
, 《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

第 161 条
。



期限内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

一

井不影响有关指令在该期限届满 之后对公民产生直接的效力
。

指令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在
“
法律的相互接近

” ① 这一领域
`
!
, 。

( 三 ) 决定

决定的对象是可以确定的个别成员国或个别人
,

它只对其所针对的成员 国 或 个 人 ( 法

人 ) 有拘束力
。

决定是共同体机构用来处理具体问题的主要立法手段
。

( 四 ) 建
一

议和意见

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

因此对收到建议和意见的人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

收到建议和意见的多数是成员国
,
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是企业或个人

。

建议的 目的是劝说收

到建议者采取某项具体的行动
, 意见则或者是对某些事实的判定

,
或者是为今后的诉讼程序

提供理由②
。

建议和意见更多地带有政治和心理色彩
。

《 巴黎条约 》 关于法令的规定③ 与 《 罗马条约 》 有些不同
。

前者 中与规则类似的法令称

作煤钢共同体一般性决定
;
与指令类似的称煤钢共同休建议

;
与决定类似的称煤钢共同体个

别性决定多 与建议和意见类似的称意见
。

上文 己经指出
,

机构法令在其性质上属共同 体 二 级 法律
。

因此 , 它们在效力上低于一

级法律
。

这引出了法令的合法性问题
, 即法令与条约规定是否相符的问题

。

对此
,
条约有明

确规定
,
如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规定

:
理事会

“
应按照本条约的规定

” ④ 履行它的使命
。

为了保证机构立法的合法性
,

条约规定
:

成员国
、

共同体机构以及在一定情况下共同体

的企业和个人
,
都可以就某一法令的合法性间题向共同体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废止有关的法

令 (
“
废止之诉

”
) ⑥

。

废止的理由有
:

无制定权
;
违反一项根本的程序要求

,
违反条约或

任何有关其适用的法律规定⑥ ; 滥用权力
。

四
、

共同体法的性质

通过对前面若干问题的阐述
,
共同体法的轮廓已逐渐清晰

: 它既不是成员国的国内法
夕

又不是国际法
。

对成员国来说
,

它不是什么
“
外国

” 的东西
,

而是它们自己的法律
。

共同体

法是一套独立的法律体系
,
从性质上说

, 它是所谓
“
超国家法

” 。

作为超国家法
,
共同体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

( 一 ) 直接适用性和直接效力

所谓直接适用性是指共同体法的规定无须成员国的干预就可在全体成员国领土内产生拘

束力
,
并且赋予成员国及其国民以权利义务

。

换句话说
,

各成员国必须 自动
“
接受

” 共同体

法
, 不得主张

“
接受

”
需要任何国内立法程序

。

所谓直接效 力是指共同体公民可以在其国内法院中直接援引共同体法的规定来主张 白己

的权利
, 对于成员国法院和其他的国家机关来说

,
一

直接效力愈味着它们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保

护其公民因共同体法而享有的权利
。

① 参见经 《 单一欧洲文件 》 修改的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0 。一 1()2 条
,

以 及第 99 条
.

② 参看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 约 》 第 169
、

170 条
。

③ 见 《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 第 15 条
.

④ 《 欧洲经济 共同体条约 》 第 14 5条
。

⑤ 同上
,

第 17 3条 ; 《 欧洲原子能共 同体条约 》 第 1G4 条
; 《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 约 》 第 3 3条

.

⑥ 除条约外 , 机构在立法时也应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
.



共同体法的这一性质在法院的判例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

在
“
梵

·

詹德 和 价 斯 案
” ①

中
, 共同体法院指出

:
共同体条约的一切规定

,
只要是无条件的

,
在法律上就是完整的

,
其

实施或效力无须成员国或执委会的进一步干预 即可直接适用于个人
。

该案原告根据 《 欧洲经

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2 条而主张的权利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

一个超国家的实体所制定的法律可 以在个人和法人的广泛活动领域中产生直接的效力
,

共同体法的这一特性使它区别于国际法
。

( 二 ) 共同体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共同体法与成员国国内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抵触上
。

二者的相互

作用 ( 合作 ) 首先表现在共同体直接采用成员国法律来表达它的规定
。

例如
,
在非合同之债

的责任问题上
,
共同体法指明

:

各成员国法律中共同的一般原则将是共同体在这一问题上的

具体规定
。 ② 其次

, 它表现在共同体法根据国际私法 ( 冲突法 ) 规则等与国内法合作
,
完成

它自己对某一间题的规定
。

譬如
,
人员流动 自由和从事经济活动 自由是共同市场的根本原则

中的两项
,

任何人不得违反
。

但这些 自由只授予成员国的国民
。

③ 根据国际私法规则
,
一个人

的国籍只能由其本国法决定
。

这样
,
共同体法通过和成员国法相互配合

,

确立了这两项基本

的原则
。

最后
,
共同体法利用各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和机关来辅助它的规定

。

如在执行共同体

法院的判决时
,
执行程序将依照各成员国的法律规定

。

④

共同体法与成员国法的相互抵触产生了所谓共同体法的优先原则
。

在二者发生冲突时
,

谁应具有较高的效力 ? 对此
,
条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

。

共同体法院认为
, 共同体法在效力上

应优于国内法
,
这个优先原则是共同体及共同体法存在的逻辑结桌

:

如果成员国可以用 内容

相冲突的国内法废除共 同体法的话
,
那么共同体法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拘束力

,

条约授予共

同体机构的立法权便失去了意义
,
共同体也就无法完成它的任务

, 因而共同体自身的存在也

发生了问题
。

在
“
科斯塔诉埃耐尔案

” ⑤ 中
,
法院指出

:

每一成员国将共同体法一一更广义

地说是将共同体条约的文字和精神— 融入它们各自的法律中
,
这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使成

员国不能再赋予单方的和后来的立法以优于它们在互惠基础上接受的那 个法律制度的效力
。

法院还指出
:
共同体法的优先效力也被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89 条所 确 认

。

该 条 规

定
:
规则应具有拘束力并可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适用

。

如果国内法在效力上高于共同体法
,

那么这些条约规定将毫无意义
,
就连共同体存在的法律基石都会动摇

。

共同体法的性质使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成员国法 自动失效
。

无论成员国法采取什么形式
,

无

论有关的国内法是否生效在先
, 只要与共同体法不一致

,
便是无效的

。

合成员国有义务废止

这些法律以避免混乱状 态
。

共同体法的超国家法性质使之成为当今世界法律秩序中的一种独

特形式
。

五
、

共同体法的法律保护制度

制定法律是实现法制的重要步骤
,
但若无一套制度来保证其贯彻执行的话

,

制定出的法

① 见 心 共同体法院报告 》 , 19 6 3年
,

第 1一 3 。页
.

② 参看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21 5条
。

⑧ 同上
,

第 4 8 、 5 2条
。

④ 同上
,

第 15 7
、

10 2条
.

⑤ 见 《 共同体法院报告 》 ,

19 6 4年
,

第 5 8 5一 6 1 5页
.



律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

共同体的先驱在制定共同体条约时
,
为共同体建立了法律保护制

度
,
其核心是享有广泛权力的共同体法院

。

该法院作为一个能动的机构
,
对共同体及其法律

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共同体法院是共同体最高的和唯一的司法机构① ,

其基本任务是在解释和适用共同体法

时 , 确保法律得到遵守②
。

虽然成员国的法院在保证共同体法的执行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
但

共同体法院始终是共同体法发展的主要动力
。

前面提到的
“
梵

·

詹德和鲁斯案
”
就是一例

。

在确定个人能否直接依据条约的规定主张个人的权利时
,
联邦德国

、

比利时
、

荷兰政府都向

法院表示 了否定的意见
,
该案的独立意见陈述人也赞同三国的看法

。

然而法院认为
,
条约虽

无明确规定
,
但根据条约的精神和整体结构

,
它们应具有直接效力

。

今天 ,
法院的这一解释

已为人们所公认
。

为把该法院塑造成共同体法的最高捍卫者
,
条约赋予了它极为广泛的权力

。

首先
,
法院

有权受理
:

( 1 ) 控告成员国未能履行共同体法规定的义务的诉 讼
, ③

( 2 ) 控告理事会
、

执委会未能采取行动或要求废止某项法令的诉讼
; ④

( 3 ) 涉及共同体非合同之债责任的诉讼 , ⑤

( 4 ) 审查执委会关于罚金决定的诉讼 , ⑥

( 5 ) 共同体与其工作人员间权利纠纷的讼诉
。

其次
, 为保证共同体法的统一解释和适用

, 法院有权对成员国法院提 出的关于共同体法

的问题作出初步裁决
。

O 初步裁决问题的范围很广
。

凡共同体法规定的含义
、

范围
、

有效性

和有效期限等等都需该法院来作权威的解释
。

成员国法院在某些场合下必须请求共同体法院

作 出 初 步 裁决
。

⑧ 在上文讨论的
“
梵

·

詹德和鲁斯案
” 中 ,

法院的意见就是应一个荷兰法

院的请求
, 以初步裁决的方式作出的

。

最后 , 在共同体准备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缔约时
, 法院有权就将要缔结的条约与共同

体条约是否一致的间题表达它的意见
。

这种意见在法律上具有拘束力
。

在共同体法律保护制度中
,

共同市场中的个人和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众所周知
,
法

院是一种被动型的机构
,
其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告不理

。

如果无人打官司
,

法院便英雄无用武

之地
。

一些研究共同体法的专家指出
:
共同体法的发展要感谢那些生活在共同体 中 的 老 百

姓
,

是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而向法院起诉的
,

他们给共同体法院提供了机会
,
使之

能够就有关共同体法的各种间题作出解释
, 使之能够发展共同体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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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学院 国际法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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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 单一欧洲文件 》 第 n 条
,

将在共同体 法院下另设一个特别法院
,

专门 审理 自然人 和法人提起 的某些诉讼
。

不服其判决的当事人可就其中的法律问题向共同体法院上诉
。

② 参看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 条 ; 《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 第 31 条以 及 《 欧洲原子能共 i同 体 条 约 》 第 1 56

条
。

⑧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6 9
、

1 7 0
、

1 7 1条
.

④ 同上
,

第 1 73
,

17 4
、

17 5条
.

⑤⑥⑦ 同上
,

第 17 8条
,

第 竹 9条
,

第 l什条
.

⑧ 参看
《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第 17 7条第 3款
,


